
討論文件       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60/2016 號  

 
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 

 
目的  
 

本文件旨在介紹 2016 年《施政報告》中提出的「地區主

導行動計劃」，並就中西區的計劃內容徵詢議員的意見。  
 
背景  
 
2.  行政長官於 2014 年《施政報告》中宣布在深水埗和元朗

兩區推行地區行政先導計劃（下稱「先導計劃」），給予由民政事

務專員擔任主席的地區管理委員會（下稱「區管會」）決策權，

處理部分涉及公共地方的管理和環境衞生等問題，並由區議會就

工作優次提供意見。先導計劃已於 2014 年 4 月展開並於 2015
年 8 月完成。當中，深水埗區專注於加強對露宿者和「三無大廈」

的支援，而元朗區則主要處理店鋪違例擴展、清理違例停泊單車

以及滅蚊和剪草工作。有關項目均取得正面的成效，並深受當區

歡迎和支持。  
 
3.  有見及此，行政長官在 2016 年《施政報告》中建議在全

港 18 區推行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」，進一步落實「地區問題地區

解決，地區機遇地區掌握」的理念，以積極解決各區急需處理的

問題。  
 
4.  現時，中西區區管會提供常設平台，定期召開會議討論

和解決地區問題，跟進區議會的意見和建議及協調各部門在地區

層面的工作。中西區區管會由專員擔任主席，成員包括中西區區

議會正副主席、區議會轄下各委員會主席及相關部門在中西區的

代表。  
 
計劃內容  
 
5. 由 2016/2017 財政年度起，當局將向每區增撥人手及資源，

以推行當區的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」。每區的區管會將獲賦權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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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部分涉及公共地方的管理和環境衞生等問題。參考深水埗及元

朗兩區推行的先導計劃，我們建議可以集中處理一些過往區內居

民及區議會較廣泛關注、可於地區層面解決及取得成效惠及市民

的地區問題。  
 
6.  就中西區而言，區內的環境衞生一直為議員及市民所關

注，亦是重要的民生事宜。過去，中西區區議會及區管會亦曾就

區內多個地點的環境衞生問題作出討論，當中包括一些街道和後

巷、食肆或店舖附近、舊式唐樓以及大廈公用地方等。因此，我

們建議在中西區推行有關計劃時，可從改善區內環境衞生方面著

手，例如聘請承辦商加強清潔服務，以及舉辦宣傳及教育活動

等。  
 
7.  區管會曾於 2016 年 2 月 5 日就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」進

行討論。委員均支持於中西區推行有關計劃，以提升區議會及民

政事務專員在地方行政上的角色，並著手處理區內的民生事宜。

就計劃內容方面，委員一致認同環境衞生為本區一直關注並急需

處理的問題，部分委員亦曾提出處理違例單車停泊、增設公共空

間及樹木保育等建議。考慮計劃資源的有效分配，我們建議於

2016/2017 年度計劃應集中改善區內環境衞生，以期能回應居民

對衞生問題的關注；在計劃實施初期集中資源能在短期內取得較

顯著成效；至於部分區管會委員提及的其他建議則繼續由相關委

員會及部門跟進。在完成環境衞生計劃後區管會再研究是否將其

納入下一階段計劃。  
 
8.  為落實上述計劃，我們建議向食物環境衞生署提供資源

增加人手，負責為區內指定地點提供清潔服務。區管會將諮詢全

體區議員以擬定服務針對的地點。決定計劃地點的先後次序將按

以下因素考慮：  
(a)  為建議地點提供清潔服務的可行性；  
(b)  該地點的衞生問題、對居民的影響及居民關注的程度；  
(c)  在該地點提供清潔服務的效益，有否持續效應；  
(d)  盡量兼顧中西區不同地點市民的需要。  

  
9.  區管會會不時向區議會滙報工作進度及成效，及每年向

民政事務總署提交報告，確保公帑運用得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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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意見  
 
10.  請議員備悉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」，並就上述建議發表意

見。  
 
 

  

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 

2016 年 5 月  


